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与东旭建设拟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旭蓝天”或“公司”）的保荐机构，对东旭蓝天全资子公司广东华凯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华凯”）与东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旭建设”）拟签订房地产项目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华凯拟与东旭建设拟签订房地产项目建筑工程施工合

同（金紫广场合-001），合同金额暂定 9,528 万元（最终以双方确认的工程结算

造价为准）。 

东旭建设为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413，以下简称“东

旭光电”）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和东旭光电的控股股东均为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之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朱胜利先生、邓新贵先生、王甫民先生、黄志良先生及柏

志伟女士回避表决，其余 6 位非关联董事均投票同意。独立董事就此事项予以事

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东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登记机关 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成立日期 2010-04-21 

主要办公地点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西三段 181 号 15 楼 21 号 

法定代表人 郭轩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000553470897U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3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

批文件经营）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

路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电力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

程、公路交通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特种工程、建筑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河湖

整治工程、消防设施工程、桥梁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古建筑工程、环保工程、

通信工程、输变电工程、机电工程、石油化工工程；工程勘

察设计；工程管理服务；进出口业；商品批发与零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东旭光电持股 100% 

（二）关联方财务情况 

东旭建设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7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http://www.qichacha.com/firm_8fa2c72f0c4ca3b0b4a3613c8c1742f5.shtml


资产总额 3,467,087,149.77 5,949,380,200.77  

负债总额 2,368,479,332.27 2,861,943,825.34  

净资产 1,098,607,817.50 3,087,436,375.43 

项目 2016 年年度 

（经审计） 

2017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83,752,400.10 141,855,891.21 

净利润 11,887,704.34 -11,171,442.07  

（三）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公司与东旭光电同属同一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子公司广东华凯拟与东旭建设签订房地产项目建筑工程施工合同（金紫

广场合-001），合同金额暂定 9,528 万元（最终以双方确认的工程结算造价为准） 。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广东华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包人）； 

东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包人）。 

2、工程名称：龙江金紫广场 

3、工程地点：顺德区龙江镇龙山社区居委会龙峰北路 6 号 

4、工程规模：总建筑面积 47,125.17 平方米 

5、承包范围：龙江金紫广场 1、2、3 号公寓楼及商业裙房设计范围的土建

工程、基础工程、主体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铝合金、栏杆、装修

工程及园林工程等。 

6、合同工期：工程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约 487 天（具体以发包人工程师下

发开工令为准） 

7、质量标准：按国家验收规范的合格核准 

8、合同价款：合同金额暂定 9,528 万元（最终以双方确认的工程结算造价

为准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公司履

行了招投标程序，东旭建设参与了本次项目的招投标。在参与投标的单位中，东

旭建设提供的报价合理，满足中标条件。 

本次关联交易是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所发生的，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东

旭建设具有相关工程施工资质，公司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

被其控制。 

六、2017 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的总金额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广东华凯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关联

交易。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广州证券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所发生的，系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价格通过招投标确定，在参与投标

的单位中，东旭建设提供的报价合理，满足中标条件。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范运作的要求，已履行必要的

审批程序。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安排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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